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

可使用人民币向欧专局支付检索费用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 PCT 试点项目的用户可以使用

人民币直接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支付国际检索费。

欧洲专利局（EPO）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共同宣布，双方联合开展的专利合作

条约（PCT）试点项目进入下一阶段。这一新阶段为提交 PCT 的中国申请人指定欧洲专利局作

为其国际检索单位（ISA）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申请人将可以使用人

民币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欧洲专利局支付相关检索费用。

2020 年 12 月 1 日，该试点项目第一阶段正式启动。第二阶段将进一步简化申请流程，允

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和居民以人民币支付费用，使申请人更容易获得欧洲专利局高质量的国

际检索和书面意见。

通过选择欧洲专利局作为其国际检索单位，申请人可以更快获得欧洲专利保护。此外，第

二阶段保留了其关键优势，例如根据 PCT 第二章向欧洲专利局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请求，进入欧

洲阶段时将减少 75%的审查费，且不需要欧洲补充检索和 PCT 申请翻译，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

本。

目前，试点项目上限为每年 3000 份申请。

IP 期刊
期刊 4, 2024



《利雅得外观设计法条约》成功缔结

该条约旨在协调统一各国外观设计申请程序和形式，包括申请文件、代理、申请日的确定、

宽限期、修改或者分案、公布、续展、期限救济、权利恢复等相关规定，使设计人能够更便利、

更快捷、更经济地在本国和海外市场上保护其设计。

《利雅得外观设计法条约》的规定：

I．对外观设计人在申请时必须提交的说明或要素的清单规定上限。确立一个封闭的要素清单，

有助于为外观设计保护程序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框架。

II．允许申请人选择在申请中展示外观设计的方式（绘图、照片，或在知识产权局允许的情况

下，视频）。

III．在某些条件下，允许申请人在一份申请中包含多项外观设计。

IV．对确定申请日的要求作出规定。尽量减少外观设计申请的申请日要求至关重要，因为在外

观设计领域，推迟申请日会导致权利的最终丧失。

V．规定在首次公开外观设计后有 12 个月的宽限期，在此期间的此种公开不会影响其新颖性。

VI．允许申请人在获得申请日后至少六个月内不公布其外观设计。

VII．规定救济措施并为申请人提供一定的灵活性，以防止申请人因错过时限而丧失权利。如

果没有此种措施，错过时限一般会导致权利的丧失。就外观设计而言，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VIII．简化请求续展外观设计注册的程序。

IX．推动引入外观设计电子申请系统和优先权文件电子交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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